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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4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04913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外商投资企业售后回租业务所得税处理问

题的批复（国税函〔2007〕603号）湖南省国家税务局： 你局

《关于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售后回租业务有关企业所得税问

题的请示》（湘国税发〔2006〕106号）收悉。批复如下： 一

、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以销售方式转让其生

产、开发的房屋、建筑物等不动产，又通过租赁方式从买受

人回租该资产，企业无论采取何种租赁方式，均应将售后回

租业务分解为销售和租赁两项业务分别进行税务处理。企业

销售或转让有关不动产所有权的收入与该被转让的不动产所

有权相关的成本、费用的差额，应作为业务发生当期的损益

，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。 二、企业通过售后回租业务让渡

了以下一项或几项资产权益或风险的，无论是否办理该不动

产的法律权属变更（如产权登记或过户），均应认定企业已

转让了全部或部分不动产所有权： （一）获取资产增值收益

的权益。 （二）承担发生的各种损害（包括物理损害和贬值

）而形成的损失。 （三）占有资产的权益。 （四）在以后资

产存续期内使用资产的权益。 （五）处置资产的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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